鼓楼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若干问题
操作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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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规范征收行为，妥善解决现有征收文件未能明确的若干问题，保障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根据《南京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市政府令第318号）、《南京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补助奖励规定》（宁建征字﹝2019﹞490号）、《鼓楼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补助奖励规定》（鼓政规〔2020〕2号）等规定，结合本区实际情况，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关于房屋权证的认定处理
以房屋产权证或其他合法房产凭证为计算单位，出现以下情况，视为一个权证：
1、一个权证对应多个门牌的，按一个权证计算。
2、同一土地使用人持有两个及以上土地使用权证，地籍相邻且只有一个房屋权证或其他合法房产凭证的，按一个权证计算。
3、继承析产后，未分别领取房屋产权证（不动产登记证）的，按一个权证计算。
4、离婚析产后，未分别领取房屋产权证（不动产登记证）的，按一个权证计算。
5、房屋共有产权的，按一个权证计算。
6、因房改时将两套房屋合并发证的，按一个权证计算。
房屋产权证与土地使用证记载姓名不一致的，以房屋产权人为补偿对象。存在地大于房的，地大于房部分原则上补偿给产权人，有约定的从其约定；土地使用人已故的，法定继承人对地大于房部分协商后具结补偿。
只有土地使用证，无房屋产权证或其他合法房产凭证的，若房屋面积小于土地证载面积，按房屋现状确认；若房屋面积大于土地证载面积，按土地证载面积确认。对于房屋产权证以外的其他房产凭证，须经发证机关核实后报区政府专题会议研究确认。
二、关于离婚分割的认定处理
征收范围公告发布之日前离婚，已对房产面积分割，但未办理产权变更的，仍按一个权证签订征收补偿协议，以离婚协议或法院判决书确定的房产面积具结补偿。赠与子女的房产面积不予认可，需协议双方重新分割并书面声明后方可签约。
三、关于直管公房（含自管公房）变更承租人及分户建筑面积的认定处理
（一）承租人变更确认
原承租人死亡，符合公房更名规定的，由公房产权单位按相关规定办理承租人户名变更。
（二）分户建筑面积确认
1、公房产权单位依据房屋权证登记面积，结合实际公房分配情况，填写《公房分户情况汇总表》，经征收实施单位复核同意后，由产权单位、征收实施单位共同盖章确认。
2、房屋分户建筑面积原则上以产权单位持有权证的证载面积进行测算；因历史原因公房分配单位未办理权证或将非住宅用作住宅分配的，需提交区政府专题会议研究；对于分户建筑面积产权单位无法确认的，可参照测绘机构实测数据，在总权证登记面积或区政府专题会议确认的补偿面积范围内进行分配确认。
3、产权单位因改制或其它原因不配合确认的，报区政府专题会议研究确认。
4、单位集体承租的直管公房，由集体承租单位确认承租人，或由集体承租单位自行组织腾迁。
四、关于落政房的认定处理
1、落政房的产权人及建筑面积的确认：有产权证的以产权证登记为准，尚未办理产权证的以退还单记载的面积为准；落政房产权人死亡的需要办理继承公证；原承租人分户建筑面积的换算以区房产经营公司的记载面积为准。
2、征收因国家有关私房改造政策而形成租赁关系的私有出租房屋补偿分配：原承租人改变房屋用途而增加的货币补偿部分，租赁双方未约定分配比例的，原承租人与产权人各得50%。
五、关于重大疾病、残疾和困难家庭的认定处理
（一）补助范围
重大疾病包含植物人、恶性肿瘤、器官移植、尿毒症、心脏开胸手术及开颅手术；残疾包含肢体、精神、智力和视力残疾等（不包含劳动能力伤残鉴定）。困难家庭包含低保户、低保边缘户和高龄老人。
（二）一人患有多种重大疾病多种残疾的补助
同种类型补助不累加计算，但重大疾病、残疾、低保和高龄可分别给予补助，按单项补助最高标准执行。
（三）补助对象需提供的相关证明材料
1、低保户、低保边缘户必须为现期在册。
2、高龄必须提供本人身份证原件。
3、重大疾病必须提供三甲医院诊断证明原件。
4、残疾必须提供民政部门或部队核发的残疾证原件。
5、其他相关审批证明。
上述证明材料，经征收实施单位核实后造表签字备案存档，补助费用随补偿协议发放。
六、关于公证费用的认定处理
为最大限度体现政策惠民，对于征收范围内房产需办理继承析产（不包含推举）公证的，若被征收人在全额计奖期内签约搬迁，相关继承析产的公证费用由征收实施单位给予补助，列入项目支出并计入征收成本。
七、关于住宅房屋改变用途的认定处理
1、对被征收住宅房屋改变用途的补偿，按《鼓楼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补助奖励规定》第二项“关于住宅房屋改变用途的征收补偿”相关规定执行。
2、直管公房（含自管公房）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参照私有住宅房屋改变用途的征收补偿规定进行补偿。
3、实际经营人与房屋产权人（公房承租人）不相符时，被征收人应提供被征收房屋内营业执照和租赁协议原件进行核查，原则上仍以房屋产权人（公房承租人）为对象结算相关补偿。
4、住宅房屋改变用途为经营用房的，其实际用于营业面积须由项目核查组（由项目综合组长、属地街道社区、城管执法人员共同组成）现场勘察、测量并在核查表上签字确认，经征收实施单位研究形成认定意见报区政府专题会议研究确定。
八、关于装饰装修、自建房（构筑物）的认定处理
（一）装饰装修补偿
按“评估加协商”的原则办理。评估公司据实出具评估报告，征收实施单位以此为依据与被征收人进行协商，在计奖期内完成搬迁交房的，可协商的修正幅度原则上不超过300元/平方米。
（二）自建房（构筑物）补助
自建房（构筑物）结构和面积由征收小组统计上报，项目核查组现场勘察、复核、签字后报补偿协议审核部门备案，征收小组根据复核确认后的结构和面积结合成新计算补助费用，在征收补偿协议构筑物中列支。
1、在计奖期内完成搬迁交房的，其自建房按下列标准并结合成新（原则上不超过85折）给予补助，逾期不予补助。
砖混结构按1000元/平方米结合成新补助；
砖木结构按700元/平方米结合成新补助；
简易结构按300元/平方米结合成新补助。
2、不在房屋产权证（不动产登记证）上登记的外楼梯、外阳台按投影建筑面积，给予建安造价补助，标准参照自建房。
3、房屋产权证（不动产登记证）或租赁合约（公房计租）上未登记但搭建正规的阁楼，按500元/平方米结合成新（原则上不超过85折）给予补助；权证登记的阁楼，对其净高度在1.4米（含）以上、不超过2.2米的部分，按实测使用面积的50％计算建筑面积；对净高度在2.2米（含）以上部分按实测使用面积的70％计算建筑面积。
4、征收范围内仅有自建房的住户，在计奖期内完成搬迁交房的，可参照上述补助标准执行。
5、拆除自建房时需办理设备拆移的，可按相关文件规定标准支付设备拆移补助费。
九、关于提前搬迁过渡费的认定处理
为鼓励被征收人提前交房，支持征收工作，对在计奖期前已完成搬家交房的住宅房屋被征收人，从搬家交房之日的当月至正式计奖期开始之日前一个月，可按月发放提前搬家过渡费。支付标准按《鼓楼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补助规定》中规定的临时安置补助费标准执行。
十、关于信鸽饲养的认定处理
经信鸽协会批准，建有标准鸽舍的被征收人，在计奖期内搬迁交房的，可根据其鸽舍大小和驯养规模，给予原则上不超过3万元的信鸽饲养补助，具体按区政府专题会议意见办理。
十一、附则
1、本实施细则适用于全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项目。
2、本实施细则未涵盖的特殊事项，经征收实施单位研究认为具有合理性的，可上报区政府专题会议研究确定。
3、本实施细则由鼓楼区人民政府负责解释，具体解释工作由鼓楼区住房保障和房产局承担。
十二、有效期限
本实施细则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30年12月31日。本实施细则在有效期内，如遇国家和省、市相关规定调整，按调整后的上级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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